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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裁判字號：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106 號民事判決

裁判日期：裁判日期：民國 106 年 02 月 23 日

裁判案由：裁判案由：請求減少價金等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　　　　　　　一○六年度台上字第一○六號

上　訴　人　根林建設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　李陳秀嬌

訴訟代理人　陳 適 庸律師

被 上訴 人　鄭 曉 真

　　　　　　李 錦 玲

共　　　同

訴訟代理人　趙 興 偉律師

　　　　　　趙 懷 琪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一○四

年六月十日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（一○三年度上更㈠字

第九二號），提起上訴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    主  文

上訴駁回。

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。

    理  由

本件被上訴人主張：上訴人興建「優泉小鎮」溫泉住宅，於廣告

文宣刊登「買別墅？給我溫泉其餘免談」、「所以買別墅…指定

生態保育森林，才能享受鮮氧、芬多精、負離子，同樣前庭後院

，還要別人沒有的頂樓露天風呂，才夠酷」、「確保度假飯店國

際級休閒享樂獨立溫泉養生會館…湯屋、SPA 冷泉池、泥漿溫泉

池、兒童溫泉池…生態、溫泉、森林浴80坪優泉特區」等（下稱

系爭溫泉文宣），並註記溫泉開發許可字號為基府工水貳字第00

00000000號等語。伊因信賴上訴人保證提供溫泉設施，分別於民

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、同年月二十六日，以新台幣（下同）

三百二十九萬元、三百五十九萬元，向上訴人購買「優泉小鎮」

之A39 棟房屋（門牌號碼基隆市○○區○○街○○○巷○號，下

稱一號房屋）、A37 棟房屋（門牌號碼基隆市○○區○○街○○

○巷○號，下稱五號房屋，與一號房屋合稱為系爭房屋），並簽

立房屋預定買賣契約書（下稱系爭買賣契約），附件九優泉小鎮

管理公約第伍條並有溫泉管理使用之約定（下稱系爭溫泉管理使

用約定）。詎上訴人於交屋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後，並未供應溫泉

水，伊乃於一○○年十二月二日以律師函通知上訴人於文到十五

日內改善上開瑕疵，迄未改善，構成不完全給付，爰依民法第三

百五十四條、第三百五十九條規定請求減少價金後依民法第一百

七十九條，或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，擇一求為命上

訴人給付被上訴人乙○○七十七萬四千一百元、被上訴人甲○○

匯出時間：113/05/03 05:19

第 1 頁



七十六萬零八百元，及均加計自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按法定利率

計算利息之判決（被上訴人逾上開範圍之請求，經第一審判決敗

訴後，未據其聲明不服，已告確定）。

上訴人則以：系爭買賣契約及廣告文宣並未約定系爭房屋本身具

有溫泉水，伊交付具有使用溫泉相關設備之房屋，非房屋本身具

有溫泉水，且溫泉水井之所有權、水權、建物及基地均為伊所有

，伊並有調配溫泉水量之權利，被上訴人若使用溫泉，須另支付

溫泉水費及管理費，伊提供溫泉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附隨契約。伊

已完成相關溫泉設備，僅未取得溫泉營運許可而已，非物之瑕疵

，亦不構成債務不履行。又被上訴人於九十八年三月五日、同年

月十五日交屋時即明知系爭房屋無溫泉水可用，卻怠於通知，視

為承認其受領之物，其迄至一○○年十二月二日始通知有此瑕疵

及行使減少價金請求權，已逾民法第三百六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六

個月之除斥期間等語，資為抗辯。

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，以：按企業經營者應確

保廣告內容之真實，其對於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內容

，消費者保護法第二十二條(按係修正前)定有明文。消費者因信

賴廣告內容，而與企業經營者簽訂之契約，雖無廣告內容記載，

企業經營者所負之契約責任應及於該廣告內容。查上訴人將興建

同批集合式住宅取名為「優泉小鎮」，於推出建案時刊載系爭溫

泉文宣，並註記溫泉開發許可字號為基府工水貳字第0000000000

號等語，另於系爭溫泉管理使用約定：優泉小鎮溫泉水井之所有

權、水權和建物及基地為上訴人所有，使用該溫泉水井之用戶，

需按使用量支付溫泉水費及管理費，上訴人就該溫泉水井並有調

配溫泉水量之權利等語，有系爭廣告文宣內容及溫泉管理使用約

定可憑，並為兩造所不爭執。參諸溫泉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明

定溫泉指符合溫泉基準之溫水、冷水、氣體或地熱（蒸氣），而

溫泉標準業就溫泉法所定地下自然湧出或人為抽取溫水、冷水、

氣體或地熱（蒸氣）之溫度、泉質詳為規定，則溫泉係指合於溫

泉標準之「溫水、冷水、氣體或地熱（蒸氣）」本身，而非輸送

溫泉之管路及溫泉使用設備，系爭房屋如僅架設輸送溫泉之管路

、溫泉使用設備，但無供應溫泉，自與廣告內容有間。系爭買賣

契約就系爭房屋已約定除有輸送溫泉之管路及（露天風呂等）溫

泉使用設備外，尚應供應溫泉。上訴人於九十八年三月間交付系

爭房屋；於九十九年七月五日始取得溫泉水權狀，嗣於一○一年

四月九日完成變更及取得溫泉廢污水排放許可，惟尚未取得溫泉

經營許可，此為兩造不爭執，參酌基隆市政府九十九年八月十七

日基府工水貳字第0000000000號函覆：「取得溫泉水權僅代表申

請人可依規於核定水量內自溫泉井取用溫泉水，如申請人取用溫

泉水後要供應他人使用，尚須依規定申辦『溫泉經營許可』（含

取供設備及管線）…」等語，被上訴人主張不論上訴人是否收取

費用，其取用溫泉水供應他人使用即需取得溫泉經營許可，核屬

有據。被上訴人於一○○年十二月二日催告上訴人於函到二十日

後提供符合買賣契約及售屋廣告所示之溫泉水，上訴人迄原審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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詞辯論終結，仍未提出合法溫泉水供被上訴人使用，未依債務本

旨為給付，構成不完全給付，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上訴人辯稱

該缺失並非存在於房屋本身，提供溫泉水僅為系爭買賣契約之附

隨義務，不構成不完全給付云云，洵非可採。次依「溫泉取供事

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」規定須符合一定之程序及要件始得取得溫

泉經營許可，上訴人自陳應取得二百一十八戶之土地使用同意書

，目前取得約一百五十張同意書等語，而上訴人未能證明其已催

告被上訴人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而未獲置理或被上訴人出具土地

使用權同意書，其即取得溫泉經營許可，其抗辯未能取得使用溫

泉經營執照，係因被上訴人未出具土地同意書所致，不可歸責於

上訴人云云，自非可採。末按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

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，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，依所得心

證定其數額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二十二條第二項定有明文。查被

上訴人所受之損害為系爭房屋未能合法使用溫泉水所生之價值減

損，以系爭社區房屋有溫泉與無溫泉之價差為據。原審以上訴人

於系爭社區內另規劃「無溫泉使用」之住宅，其與有溫泉住宅之

價差為每坪一萬元，參酌上訴人與同批集合式住宅「優泉小鎮」

其他住戶之相類似訴訟，對價差為每坪一萬元，不為爭執或與對

造達成簡化爭點協議，認該價差為每坪一萬元。準此，系爭一號

、五號房屋之登記總面積（含附屬建物）為二百五十五點九一平

方公尺、二百五十一點五一平方公尺，有建物所有權狀存卷可考

，換算坪數計算，被上訴人乙○○、甲○○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

條第一項規定請求上訴人賠償七十七萬四千一百元、七十六萬零

八百元，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一○一年三月二十八日起

算之法定遲延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等詞，為其心證之所由

得。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，駁回其上訴，經核

於法並無違誤。

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，致為不完全給付者，債權人得依關

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，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

第一項定有明文。不完全給付之情形可能補正者，債權人可依遲

延之法則行使其權利；如其給付不完全之情形不能補正者，則依

給付不能之法則行使權利。被上訴人向上訴人買受之系爭房屋，

除有輸送溫泉之管路及（露天風呂等）溫泉使用設備外，尚應供

應溫泉。上訴人於九十八年三月間交付系爭房屋，未提出契約所

定之溫泉水供被上訴人使用，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，構成不完全

給付。經被上訴人於一○○年十二月二日催告後，迄原審言詞辯

論終結即一○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仍未能補正，且可歸責於上訴人

，為原審所認定，堪認上訴人就其瑕疵給付已無法補正，被上訴

人自得依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一項、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規

定請求上訴人賠償未提供溫泉水所受之損害。原審因以上揭理由

而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，經核於法並無違誤。上訴論旨，就原審

取捨證據、認定事實、解釋契約之職權行使，暨其贅述而與判決

結果不生影響者，指摘原判決不當，聲明廢棄，不能認為有理由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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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上論結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。依民事訴訟法第四百八十一條、

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、第七十八條，判決如主文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一○六  年    二    月  二十三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法官  高  孟  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袁  靜  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李  寶  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鍾  任  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  蘇  芹  英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 記  官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一○六  年    三    月    八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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